
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办法政策解读 

 

一、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中发〔2020〕9号） 

链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

26号） 

链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

08/02/content_5628987.htm 

《天津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津政办发〔2021〕32号） 

链接：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108/t20210812_5532506.h

tml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津政

办规〔2022〕3号） 

链接：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01_5817443.h

tml 

 

二、政策原文 

   《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办法

的通知》津科规〔2022〕3号 

 链接：

http://kxjs.tj.gov.cn/managecol/ZCWJ0923/kjjzcwj09233/202204/t2022041

4_5856785.html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总则、职责分工、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补助资金申报、绩效

评价与监督检查、附则等六个方面内容。第一章总则部分主要阐述了后补助资金

设立的背景及目的。第二章职责分工明确了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相关单位的

职责。第三章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明确了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后补助对象为开展概

念验证工作的高校院所和开展概念验证服务的法人单位，技术交易后补助对象分

为技术出让单位和技术转移机构；明确了开展概念验证工作的高校院所、开展概

念验证服务的法人单位、技术出让单位、“1+4”技术转移体系的含义；明确了

每一类补助对象的考核要求、补助金额等。第四章补助资金申报明确了申报流程、

补助资金用途、申报单位诚信要求等内容。第五章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明确了资

金管理与监督要求。第六章附则明确了办法有效期、办法解释部门等内容。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01_5817443.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01_5817443.html
http://kxjs.tj.gov.cn/managecol/ZCWJ0923/kjjzcwj09233/202204/t20220414_5856785.html
http://kxjs.tj.gov.cn/managecol/ZCWJ0923/kjjzcwj09233/202204/t20220414_5856785.html


四、关键问题解读 

   （一）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后补助的对象有哪些？ 

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后补助对象包括开展概念验证工作的高校院所和开展概

念验证服务的法人单位。开展概念验证工作的高校院所是指利用自有资金，以及

来自于企业、投资机构及技术转移机构等的社会资本，设立概念验证专项资金（基

金），围绕核心技术和高价值专利成果，实施技术开发、产品验证、市场应用研

究等项目的我市高校院所（含大学科技园、海河实验室）。开展概念验证服务的

法人单位是指在本市注册登记且正常运营的，围绕我市“1+3+4”主导产业，建

立概念验证平台，为科技成果提供技术可行性、商业评价、技术转移、商业化开

发、中试等概念验证服务的法人单位。高校院所利用财政资金设立概念验证资金

支持的项目，不再给予此项补助。 

（二）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后补助金额是多少？ 

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后补助实行择优补助制，先考核、后补助，具体如下： 

1.开展概念验证工作的高校院所。利用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方法，对高校院

所设立的概念验证资金（基金）项目进行评价考核，考核合格可以纳入补助范围。

按照不超过项目投入总额的 10%、单项项目不超过 50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每

家单位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200万元。 

2.开展概念验证服务的法人单位。从基础条件、服务绩效、服务能力、规范

管理、社会信誉等方面，对建立概念验证平台并开展服务的相关单位进行考核。

绩效考核结果优秀的，按照不高于年度服务总收入的 50%、最高额度不超过 50万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三）技术交易后补助的对象有哪些？ 

技术交易后补助对象为技术出让单位和技术转移机构。技术出让单位是指以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形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法

人单位。技术转移机构是指为实现和加速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提供各类服务的机

构（独立法人或高校院所的内设机构）。根据全市技术转移机构发展状况和业务

开展情况，形成“1+4”培育模式，重点支持以市级成果展示交易平台为核心，

涵盖高校院所类、行业类、服务类、区域类等四类机构的技术转移机构。具体如

下： 



1.市级成果展示交易平台是指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运营中心。主要功能

是立足京津冀、联通国内外技术市场，运营天津科技成果网和展示中心，聚集各

类技术转移机构，线上线下协同汇集成果、需求、资本、人才等各类科技资源，

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成果展示、技术经纪、知识产权、投融资等各类服务。 

2.高校院所类技术转移机构是指由高校院所（含大学科技园、海河实验室）

设立的，为科研人员提供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和成果转移转化等全面服务的专门

机构。 

3.行业类技术转移机构是指在相关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通过汇集本行业

科技成果、企业需求、投融资机构等资源，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技术转移专业化

服务的机构。 

4.服务类技术转移机构是指围绕成果转化全链条，提供科技成果评价、技术

转移人才培养、技术产权股权交易、法律、投融资等服务的机构。 

5.区域类技术转移机构是指经由各区科技局推荐，为我市各行政区提供技术

合同服务，或通过各类活动推动区域成果、需求、资本等要素对接，促进技术交

易的机构。区域类技术转移机构基本条件：为完善“1+4”技术转移机构服务网

络，各行政区推荐的区域类机构，须具备长期为本区开展技术市场服务工作的能

力；具有开展技术市场工作的硬件，拥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技术经理人（经

纪人）等专职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供需对接、推动技术交易等能力，

有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服务企业的能力；无违法违规行为，无失信行为，无投

诉。 

（四）技术交易后补助金额是多少？ 

1.技术出让单位实行梯度补助制。上一年度累计认定登记技术合同额在 10

亿元以上的，给予基础补助 10万元；10亿元以上的部分，每增加 5 亿元，额外

给予不超过 1 万元的补助。单个单位补助额度上限为 50 万元。对我市主导产业

中的重点企业，可适当调整年度累计认定登记技术合同额基数。 

2.技术转移机构。 

（1）市级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实行考核补助制。完成年度运营任务、通过考

核后，每年给予不超过 500万元的补助，其中 100万元用于展厅维护与升级。 

四类技术转移机构补助金额具体如下： 



（2）高校院所类、行业类、服务类技术转移机构实行择优补助制。市科技

局对技术转移机构上一年度的基础条件、服务绩效、服务能力、规范管理、社会

信誉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机构，按照不超过 100 万元的额

度给予补助。 

（3）区域类技术转移机构实行梯度补助制。该类机构补助额度与所在区技

术合同额挂钩。市科技局对各区上一年度技术交易合同绝对值、占 GDP 比重、增

速等进行综合考核。对完成年度工作目标的区，根据考核结果按照不高于以下标

准给予补助：第 1—6名补助额度分别为 200 万元、90万元、80万元、70万元、

60 万元、50 万元；第 7—11 名补助额度分别为 40 万元、35 万元、30 万元、25

万元、20万元；其余名次补助额度为 15万元。各区科技局自主确定并推荐区域

类技术转移机构领取补助，市科技局不再对推荐的机构进行考核。 

为做好政策衔接，根据各单位、各区上一年度指标完成情况，市科技局、市

财政局及时对相关单位进行补助。 

（五）市科技局对各区技术交易情况的综合考核计算方式是什么？ 

将上年技术交易合同绝对值、技术合同成交额占 GDP比重、技术合同成交额

增速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每项数值为 Xi，技术交易合同绝对值包括技术合

同成交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项数。计算公式为： 

Xi=A*（Xi - Xmin）/(Xmax-Xmin) 

其中 A=100，Xi为原始值，Xmin为最小样本值，Xmax 为最大样本值，Xi为转化

后数值。 

将技术合同成交额、技术合同成交项数、技术合同成交额占 GDP 比重、技术

合同成交额增速按照 4:3:2:1比重计算加权求和，所得结果作为各区技术合同绩

效排名依据。 

自 2022 年起，将各区年度新增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市级技术转移机构以

及技术转移持证人员数量纳入考核指标。 

（六）如何申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资金？ 

市科技局每年发布补助资金受理通知，申报单位根据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注册地所在区科技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真

实性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向受理单位提交申报材料。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申



报材料进行评审，择优补助。补助对象名单及补助金额按规定向社会公示。公示

结束后，市财政局根据市科技局申请拨付补助资金。 

（七）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资金使用用途有哪些？ 

可用于科研开发、机构运行、人员培养等。 

（八）同一家技术转移机构是否可以同时申报多种类型的技术交易后补助？ 

可以。符合条件的技术转移机构，可以同时申报多类技术转移机构补助，但

是同一年度内，同一法人单位只能享受高校院所类、行业类、服务类、区域类等

其中一类技术转移机构补助，也不能同时享受行业类技术转移机构后补助和概念

验证服务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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